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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本府對貴會第4屆第1次定期會決議案（財經第31號
案）「建請市府於永康科技園區內較接近社區聚落的公園

内，增設遊戲設施，以利附近孩童遊憩使用。」之書面答

覆1份，請查照。
復貴會112年7月6日南議財經字第1120005598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黄議員肇輝(含附件)、李議員宗翰(含附件)、陳議員秋宏(含附件)、陳議員皇宇
(含附件)、沈議員家鳳(含附件)、王宣貿議員(含附件)、李議員宗霖(含附件)、蔡
議員麗青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秘書長室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(含附
件)、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經發局(秘書室、工
業區科)(含附件)

地址：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王淵駿
電話：06-6322231#6449
電子信箱：bryanwang@mail.tainan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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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就「建請市府於永康科技園區內較接近社區聚落的公園

内，增設遊戲設施，以利附近孩童遊憩使用。」案，敬答覆

如下： 

一、 依據98年8月永康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

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內所提及:本工業區內綠地之使用主要

係供作隔離及景觀綠美化，而公園用地則除景觀美化功

能外，並得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供為停車場、兒童遊

樂場及活動中心等多目標使用。 

二、 經查本園區共計規劃4座公園，其中3座公園兼滯洪池

使用，剩餘1座公園目前由本府環境保局規劃作為活力水

多多育樂中心，可供園區內廠商及周邊里民遊憩使用。 

三、 次查郭懷一紀念公園設置於本園區綠地範圍，主要功

能為文化資產宣導使用，另本園區規劃3座公園兼滯洪池

使用，周邊土地為配合滯洪池之設置，目前多為斜坡土

地，已無多餘空間可供設置遊憩設施，且考量在滯洪池

邊坡設置遊憩設施有其危險性，爰建議周邊里民或廠商

倘有遊憩需求可至本府環境保局所轄管之活力水多多育

樂中心使用，避免發生危險且又可玩得盡興。 

四、 另查本府環境保局所轄管活力水多多育樂中心是一座

多功能複合式休閒運動中心，內部設有室內50米溫水游

泳池、Spa 池、蒸氣室、遠紅外線烤箱、健身房、韻律教

室、視聽會議室，戶外則有露天休閒活動空間及籃球

場，於門票收費部分本府環保局另針對當地里民提供回

饋票價相關資訊如下:參考網

站:https://web.tainan.gov.tw/epb/cp.aspx?n=16148 

五、貴會議席關心市政熱忱，本府併予致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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